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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


任命黃慶生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秘書，鄭文義為內政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李玉生為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
任命鄭乃文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二職等督學。
任命楊德旺、王春成為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洪俊玲、歐安臺為國立中興大學簡任第十職等秘書，李方琪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簡任第十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台長。
任命林秀敏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事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朱淑蓮為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周輝煌為臺灣臺中戒治所簡任第十職等所長。
任命陳介山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三職等局長，黃來和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二職等副局長，沈坤旺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中分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分局長，鄭修宗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
任命楊秀丹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莊素琴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秘書，黃淑貞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花蓮分局簡任第十一職等分局長。
任命陳文全為交通部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
派蔡茂生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簡派第十一職等組長。
任命吳癸受為行政院主計處人事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明忠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簡任第十一職等視察。
任命林吉夢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局簡任第十職等隊長。
任命楊文科為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籌備處簡任第十二職等主任。
任命郭芳煜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三職等權理簡任第十四職等副主任委員，孟藹倫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
任命顏忠勇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會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林玫君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劉慧芬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三職等法官兼庭長，春生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
任命林進丁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何俊英、張進豐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鄭鑫宏、陳正芬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李海龍為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
任命蘇清波為考試院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
任命陳鈺翔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保諦、賴英俊、劉德章、劉昭利、吳永明、陳文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俊傑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楊坤璋、劉明、范卿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盈宜、吳詩婷、王雲平、莊畫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涓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宏元、吳惠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毓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雪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鍾延迪、嚴偉倫、江鎂蘭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小鳳、趙尹華、沈允暉、陳明珠、丁素娟、周如燕、蕭奎璋、李家慧、劉為丕、林望民、曾吉雄、潘快、林韋岑、蘇哲男、陳淑芳、張惠芳、劉銳哲、林進煌、陳莉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鄧德倩、郭惠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詹添旺、許意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蘇珠琴、陳玫帆、呂桂芳、趙桂芬、李純綺、楊家芬、莊宏慶、雷遠良、黃英彥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施如樺、高斌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誌宏、高錦華、曹合一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洪盛彰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鴻璋、洪英哲、甘兆鎧、黃正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伯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簡世洲、徐春霞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


任命蔡義猛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張育豪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


中央銀行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呂桔誠本職異動，應予免職。
特派何志欽為中央銀行當然理事並為常務理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


特派何志欽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第5屆委員。
任期自中華民國95年7月3日起生效。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


特派吳容明為95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典試委員長。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


任命潘文忠為教育部簡任第十一職等權理簡任第十二職等司長。
任命吳憲璋為臺灣彰化監獄簡任第十二職等典獄長，郭弘佑、李金定、林炳雄、朱富美、覃正祥、鄭龍照、謝英民、柯晴男、陳維練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鍾鳳玲、洪泰文、田炳麟、張文政、陳明光、劉文水、呂丁旺、黃全祿、許仲瑩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王寧懷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謝岳錦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劉得鉦、曾銘芳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劉欽銘、羅清溪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四職等檢察官，王登榮、彭南雄為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三職等檢察官，孟令士、周治正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莊俊仁、楊榮宗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許政純為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徐錫祥、林樹蘭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林蓉蓉、蔡興華為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檢察官，高永棟為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一職等檢察官。
任命丁再興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會計室簡任第十職等會計主任。
任命葉金鉦為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劉瓊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簡任第十職等技正，謝尚達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委員，蕭政義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東區分署簡任第十一職等分署長，潘富俊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主任，黃政齊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兼分所長，段淑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任命蔡衛民為立法院預算中心簡任第十二職等研究員，賴秀蓮、林秀玲為立法院預算中心簡任第十職等副研究員，黃淑敏為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編審。
任命徐世禎為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二職等法官，王梅英為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簡任第十一職等法官。
任命洪文慧、黃明發、吳秋宏、黃紹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月雲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亓隆祥、楊雅淨、施伯明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惠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邱君燕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旭藝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李美金、蔡宗陽、謝進義、劉筱俐、林秉良、詹淳惠、黃柔瑋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政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溫太良、王怡菁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蔡振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鐘晨內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2日


任命翁明中為警監三階警察官。
任命張琪為警監三階警察官，施慶瑞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洪國強、陳福榮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蕭銘山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3日


任命陳坤榮為臺北縣政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任命許文光為桃園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郭振寰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新竹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鄭春福為臺中市政府主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陳殿寶為嘉義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局長。
任命郭學書為臺南市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王大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逸馳、黃仲誼、李政龍、劉翊萱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宋博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徐義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張道強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素昧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曹雅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杜新景、詹欣禎、蘇昌屏、黃順昌、謝存芳、楊博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奕賢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秀鳳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瑩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彭郁曙、白麟巖、郭玲慈、簡瓊雯、郭振男、蕭佑嘉、鄒勳元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莫英仁、蔡宏裕為薦任公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總統令
	中華民國95年8月3日


任命余碧鈴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7月28日至95年8月3日
7月28日（星期五）
˙蒞臨「2006科學季：多樣性台灣」特展開幕典禮致詞（台北市中正紀念堂）
7月29日（星期六）
˙以錄影致詞方式祝賀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第33屆年會
7月30日（星期日）
˙蒞臨高雄捷運工程高架段合攏典禮致詞（高雄市左營區高雄捷運系統R17車站）
7月31日（星期一）
˙接見所羅門群島外交部長歐提（John Patteson Oti）
8月1日（星期二）
˙接見我國參加「2006年國際學校網界博覽會」優勝隊伍代表
8月2日（星期三）
˙接見「美國福爾摩莎基金會」親善大使
8月3日（星期四）
˙接見中華民國第4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各組科第一名得獎學生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95年7月28日至95年8月3日
7月28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7月29日（星期六）
˙蒞臨嘉義市基督教長老教會西門教會演講（嘉義市）

˙蒞臨嘉義市心會成立大會暨授旗典禮並發表專題演說（嘉義市文化中心）
7月30日（星期日）
˙參訪觀音鄉大潭電廠（桃園縣觀音鄉）
˙參加桃園縣蓮花季－蓮繫七夕情活動（桃園縣觀音鄉）

˙參訪華亞科技園區（桃園縣龜山鄉）
7月31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8月1日（星期二）
˙接見美國民主黨青年政治菁英團
8月2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8月3日（星期四）
˙接見國際獅子會全國總會各地區總監及幹部
﹏﹏﹏﹏﹏﹏﹏﹏﹏﹏﹏﹏
總統府新聞稿
﹏﹏﹏﹏﹏﹏﹏﹏﹏﹏﹏﹏
總統出席「2006科學季：多樣性台灣」特展開幕典禮
中華民國95年7月28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出席「2006科學季：多樣性台灣」特展開幕典禮，以啟動光球方式為特展開幕，並邀請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觀展。

總統致詞時表示，在重視科技的同時，永續發展的理念也一樣重要，國人同胞也應愛護與珍惜寶貴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產，而政府在推動國家發展建設時，也應將生態與環保問題納入考量，他過去不斷強調，要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相容的新的平衡點，將台灣建設成「綠色矽島」，這樣才能確保台灣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的地位。

總統致詞內容全文為：

今天阿扁非常高興能再次受邀參加「2006科學季：多樣性台灣」的開幕儀式，首先要感謝這次活動的主辦單位及所有的工作夥伴們盡心籌備，讓民眾有機會一窺台灣的豐富、多元及多樣。再次感謝大家的辛勞與貢獻，大家辛苦了！

許多人以為台灣只是個「蕞爾小島」，殊不知這裡擁有世界其他國家需要長途跋涉才能夠看到的豐富生態資源。不僅這樣，比起所謂的文明古國，台灣的歷史很短，但四百年間就歷經了荷西、明鄭、清領、日據及國民政府時期，時間的縱深儘管不長，但這部濃縮緊湊的歷史篇章，在世界發展史上卻是極為罕見。大家對台灣這片土地的瞭解，很可能只是零星片段，為了找出競爭優勢，因應外來文化的衝擊，我們應該認真思考台灣的特質，積極地用行動來認識台灣。

文化是凝聚社會歸屬感，以及傳承共同歷史經驗最重要的力量。台灣的價值，在於豐富的人文內涵下所埋藏的文化寶藏與生命層次，這並非快速發展的經濟所能取代。過去台灣對歷史、地理等培養鄉土情、愛國心的主要課程並不是很重視，導致許多學生對中國、外國史地知道得多，但是對台灣自己的根源與環境反而瞭解得少。為了讓我們的下一代，更瞭解及認同自己的土地與文化內涵，政府今年度的教育施政目標之一，就是藉由國民中小學課程及教學改革的推動，期望以語文、社會、自然生態及藝術人文的教育，經由接觸、學習、瞭解，然後產生發自內心的認同與熱愛。
今年國科會主辦的「2006科學季：多樣性台灣」相當吸引人，藉由高科技、高互動的方式來帶領民眾深入欣賞台灣的地科、生物、人文的多樣之美，同時可以一探背後形成的原因，藉此學習尊重彼此間的差異與多元，就如同17世紀德國哲人萊布尼玆所說的「一棵樹上沒有兩枚相同的葉子」，因為多樣才使得這個世界顯得更多采更多姿。
此外，在重視科技的同時，永續發展的理念也一樣重要，國人同胞也應愛護與珍惜寶貴的自然資源與人文資產，而政府在推動國家發展建設時，也應將生態與環保問題納入考量，阿扁過去不斷強調，要在生態保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取得相容的新的平衡點，將台灣建設成「綠色矽島」，這樣才能確保台灣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的地位。

展望新時代的挑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將是重要的世界潮流。今後，我們要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努力，使我國的科技水準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相信透過全國產官學界一致的努力，必能為永續台灣的願景，作出積極的貢獻。

今天這場盛會有許多不遠千里而來的嘉賓，像是我們的好朋友「國際科學理事聯合會」（ICSU）主席梅塔教授（Prof. Mehta）也來到現場。在此要再一次誠摯地邀請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參加「多樣性台灣」特展，相信在主辦單位極盡創意巧思的安排之下，大家將會對台灣有全新的認識。最後，祝「多樣性台灣」特展圓滿順利成功，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副總統前往桃園縣參訪

中華民國95年7月30日

呂副總統秀蓮女士今天前往桃園縣參訪，上午除前往觀音鄉大潭電廠、出席桃園縣蓮花季─蓮繫七夕情活動外，下午則前往龜山鄉參觀華亞科技園區。

副總統在參訪大潭電廠，聽取簡報後致詞肯定大潭電廠的建設已陸續完成，尤其在她擔任桃園縣長任內，縣府團隊在大潭電廠的推動上提供了相當專業的貢獻並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是大潭電廠的「產婆」。

副總統回憶，當時土地徵收就是一項棘手的問題，102公頃土地，上千住戶是否願意讓出土地，是門大課題，因此，在1997年3月28日補選桃園縣長，由她成功出任後，為了解決當時觀音鄉土地坑坑洞洞、未善加利用天然資源的問題，她親自與鄉民進行座談，解決他們心中的疑惑，讓鄉親瞭解到民眾與政府合作，其實是有正向發展，於是在她上任後6個月內即完成土地徵收工作，交由台電進行規劃，才有如今大潭電廠規模。尤其，觀音鄉擁有相當美麗的海岸線，但卻被糟蹋，實在很可惜，於是她接續提出「黃金海岸」構想，如今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圓滿達成，令她甚感欣慰，因為這不僅代表桃園的未來，更是台灣的未來。

副總統表示，由以上事實可證明，政府在從事公共建設方面，不僅擁有公權力，還要具有公信力，讓人民相信政府是大公無私，可以放心合作，大潭電廠以及黃金海岸的推動，都是桃園地區「綠色能源」的具體開發事證，更是台灣21世紀綠色能源的新櫥窗，她認為，從政者都要以做功德的心來為政府、人民做事情，尤其對土地與自然環境的珍惜，更是件不了起的功德，她期盼大潭電廠開發計畫順利進行，未來可為台灣的能源供應，做出更好貢獻。

在出席蓮花季活動時，副總統則讚美蓮花代表三重意義，宗教、文化與科技意涵；因為，觀世音菩薩是坐在蓮花上修道成佛，這是屬於宗教的意涵，而自古以來，多少文人墨客寫蓮、畫蓮，將蓮花帶進文學、藝術，此外，蓮花的花瓣、葉子都是奈米組合，相當精緻，不怕髒污，因此說「出淤泥而不染」，加上藉由高科技研發，蓮花製品更可養顏美容，這是科技層面的意涵。

副總統肯定桃園蓮花季一年比一年辦得更好，她很高興看到現場來自各地鄉親踴躍前來觀賞蓮花丰采，明天正值七夕情人節，副總統也祝福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人人都是有情人，讓社會更祥和美麗。

下午，在參訪華亞科技園區時，副總統以自己在桃園縣長任內所推動的三化─淨化、美化、國際化；四改造─生態、產業、文化、心靈改造以及五族共和，與現場賓客共同分享並交換心得。她肯定華亞科技園區為桃園地區的科技繁榮貢獻良多，尤其1999年，她擔任桃園縣長兩年後，桃園地區的高科技產業總值即高達新台幣2,800億，成果驚人，華亞科技居功厥偉。

副總統勉勵也感謝華亞科技園區繼續為台灣從事科技外交，因為，在她推薦下，來台訪問外賓在前往中正國際機場搭機前，都會特地來到科技園區參訪，也都對台灣新高產業的發達留下深刻印象。她呼籲，台灣的科技產業共同響應陳總統提倡的「榮邦計畫」，參與投資中南美洲，為台灣產業找到新的方向與未來。

副總統進一步指出，台灣邦交國大多位於中、南美洲，且中美洲友邦各國已陸續完成與美、加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南美洲同時進行中，未來北、中、南美，共34個國家將成為一個新的貿易市場，前景可期，我國也已在中美洲進行「台灣園區」開發工作，第1個台灣園區將在友邦薩爾瓦多實現，接續將在多明尼加設立，日後，中美洲將可成為通往北美的貿易高速公路，國內產業應該以在台灣發展經驗，前往中南美洲作產業布局，為產業尋找另一片天空。

副總統並重申她所提倡的「好管家專案計畫」，希望大家多予支持，因為好管家計畫將培育全國10萬名好管家，在雙薪家庭為家計而辛勞之際，好管家可協助家庭照護，達成「安養、安親及安居」三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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